辦理職安業務會用到的相關網址:

新北市勞檢處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規定(發文、會同訂定勞工代表簽名名冊)
https://ilabor.ntpc.gov.tw/page/form1

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資料登錄訊息
https://insp.osha.gov.tw/wrinfo/wrinfo.aspx

職安署智能雲/每月10日前職業災害統計申報
https://isafe.osha.gov.tw/zh-TW/NLogin/IntroAccident

職安署職災通報/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
https://insp.osha.gov.tw/labcbs/dis0001.aspx

職安署智能雲/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報備(職安人員報備)
https://isafe.osha.gov.tw/zh-TW/NLogin/IntroBroadcast

職安署勞工健康保護管理報備資訊系統/醫護人員報備
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Home/LoginEntry

職安署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查詢(新進人員健檢/在職健檢/特殊健檢)
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Home/CertifiedHospInfoSearch

職安署顧問機構管理系統/認可顧問機構(特約職醫/特約職護)
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CSAS/Home/QueryValidOrg

新北市職業醫學學科醫療機構(特約職醫)
https://data.ntpc.gov.tw/datasets/c5366d53-1115-436d-96e3-8c5f7d3af902

職安署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
https://oemd.osha.gov.tw/exposure/content/plan/Dept.aspx

職安署GHS危害標示及SDS安全資料表
https://ghs.osha.gov.tw/CHT/intro/search.aspx

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
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AT0201.aspx?id=FL015029

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
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AT0201.aspx?id=FL015027

職安署/優先管理及管制性化學品公告清單查詢
https://prochem.osha.gov.tw/content/info/ChemicalsSearch.aspx

職安署/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
(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/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/急救人員)
https://trains.osha.gov.tw/TZ01/TrndeptSelect.aspx

職安署/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(職護)
https://etms.osha.gov.tw/CourseInformation/CourseBaseSurvey.aspx

職安署/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(雇主於新進人員報到當日提供數位2小時實體1小時職安衛教育訓練)
【中文】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(上)50分鐘
【中文】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(下)50分鐘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



*新進勞工3小時職安衛教育訓練

1、 時間：報到當日提供勞工

2、 型式：實體1小時(建議結合報到當日程序，可參考附表1)+數位2小時(職安署數位平台)
*數位平台可參考(附表2、職安署-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操作步驟)

3、 課程規定：
(1)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、
(2) (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、
(3) 作業前、中、後之自動檢查、
(4) 標準作業程序、
(5) 緊急事故應變處理、
(6) 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、
(7) 其他與勞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。

※職安署數位平台數位2小時，內容已包含上述七大項

4、 完成後可參考(附表1、新進或在職變更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) 填寫並留存紀錄備查

*在職勞工每3年3小時職安衛教育訓練

1、 時間：每3年3小時(一般在職勞工)

2、 型式：無規定(實體、數位都可以)

3、 課程規定：職安衛相關都可以(例如職場霸凌預防、健康促進(肌肉骨骼傷害預防)、異常工作負荷(過勞)預防、身心健康管理、職安署數位平台課程等)

4、 建議方式：(請全部職員完成，之後每三年3小時即可)

1.北市勞檢處不法侵害影片1小時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m4JHZov1QI
2.職安署數位平台2小時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?lang=Big5
5、 完成後可參考(附表3、在職工作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表)填寫並留存紀錄備查

※因現況所有在職勞工皆未有在職3小時職安衛教育訓練，建議以職安署數位平台2小時+北市勞檢處職場霸凌1小時完成(都可以調整，要找講師上全校在職勞工實體1小時也可以，或是實體3小時也可以)




*法規規定: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九條規定，勞工應每三年接受六小時之在職教育訓練。(職安相關人員)
1.甲、乙、丙種職安衛業務主管：每二年6小時
2.急救人員：每三年3小時
3.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：每三年6小時
4.職護回訓：每三年12小時

